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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男年十八歲與年十七歲乙女結婚後，由甲與丙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甲並且受僱於丁，擔任工人，以

維持甲男與乙女之共同生活。但甲乙婚後，因乙女的法定代理人以乙女未經其同意結婚而聲請法院撤

銷甲乙婚姻，並且判決確定，而且甲尚未年滿二十歲。試問：甲與丙之租賃契約以及甲與丁之僱傭契

約，效力如何？ 

《答題重點》未成年結婚後，其婚姻遭撤銷時，其行為能力是否受到影響？ 

《擬答》 

一、按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為民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明文。惟該婚姻如嗣後遭撤銷時，其行為

能力是否隨之喪失？司法院二四院一二八二號解釋則對於未達法定結婚年齡而結婚者，在未依法撤銷

前有行為能力，似意指在撤銷後即會喪失行為能力。惟基於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親權的適當行

使，應不宜區分婚姻消滅的原因為何，而應以未成年人結婚已達法定結婚年齡者，則應令其保有行為

能力，否則即不保有行為能力為適當。 

二、 題示，甲男年十八歲與年十七歲乙女結婚，甲、乙二人均達法定結婚年齡，雖嗣後乙女之法定代理人

以乙女未經同意而結婚為由，訴請法院撤銷該婚姻確定。承上所述，該婚姻之撤銷並不影響已取得之

行為能力。是以，甲於婚後與丙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甲丁之僱傭契約均為有效，不因甲乙婚姻遭撤銷

而受影響。 

 

二、某甲獨資購買遊覽車一輛，並擔任駕駛提供遊覽接送業務，但靠行於乙車行，甲該輛車之車身上並印

有乙車行之全名。某日甲接受某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丙之要約，為該社區民眾出遊提供載送服務

，不料行至某山區彎路時，因車速過快，煞車不及，撞上路邊護欄，多名乘客受傷。試問：受傷之眾

乘客請求乙車行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答題重點》民法第一八八條之「受僱人」的解釋。 

《擬答》 

一、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僱用人應與受僱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一八八條

第一項定有明文。而前揭條文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故此所稱之受僱人，應從寬解釋，不以事實上有

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即為受僱人。亦即依一般社會觀念

，認其人係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即應認其人為該他人之受僱人，合先

陳明。 

二、 目前在台灣經營交通事業之營利私法人，接受他人靠行(即出資人以該交通公司名義購買車輛，並以

該公司名義參加營運)，而向該靠行人(即出資人)收取費用，以資營運者，比比皆是，此為週知之事實

。是該靠行之車輛，在外觀上既屬該交通公司所有，乘客又無從分辨該車輛是否為他人靠行營運者，

則乘客於搭乘時，只能從外觀上判斷該車輛係某交通公司所有，該車輛之司機即係受僱為該交通公司

服勞務。按此種交通企業，既為目前台灣社會所行之獨特經營型態，則此種交通公司，即應對廣大乘

客之安全負起法律上責任。蓋該靠行之車輛無論係由出資人自行駕駛，或招用他人合作駕駛，或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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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形，均為該交通公司所能預見，苟該駕駛人係有權駕駛，在客觀上似應認其係為該公司服

勞務，而應使該交通公司負僱用人之責任，方足以保護交易之安全。 

三、承上，甲獨資購買遊覽車一輛，並擔任駕駛提供遊覽接送業務，但靠行於乙車行，甲該輛車之車身上

並印有乙車行之全名，而對外招攬運送業務。則一般社會觀念可認為甲為乙車行之受僱人無疑。是以

，今甲接受某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丙之要約，為該社區民眾出遊提供載送服務，而行至某山區彎

路時，因車速過快，煞車不及，撞上路邊護欄，多名乘客受傷乙節，顯已過失不法侵害乘客們之身體

權，依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任，而乙車行既為甲之僱用人

，則乙自應依民法第一八八條第一項規定，與甲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受傷之眾乘客請求乙車行負

損害賠償責任，委有理由。 

 

三、甲向乙借款五百萬元，甲並以自己所有房屋及土地，為乙設定抵押權，擔保乙五百萬元債權。不久之

後，乙向丙借款八百萬元，乙並以其對甲之五百萬元債權，為丙設定權利質權，乙並即通知甲此一情

事。若乙屆至清償期時，未能償還對丙之借款，試問：丙應如何對甲行使權利質權？ 

《答題重點》債權質權之實行。 

《擬答》 

一、 按權利質權者，以可讓與之債權或其他權利為標的而設定之權利。是其標的如為債權者，稱為債權質

權，其設定要件則需以(1)以書面為之、(2)須將債權證書交予質權人、(3)須依債權讓與規定為之，即

非通知債務人不得對抗債務人。題示，甲向乙借款五百萬元，甲並以自己所有房屋及土地，為乙設定

抵押權，擔保乙五百萬元債權。不久之後，乙向丙借款八百萬元，乙並以其對甲之五百萬元債權，為

丙設定權利質權，乙並即通知甲此一情事云云，則丙對乙享有債權之權利質權。 

二、今乙屆清償期時，未能償還對丙之借款，丙自可實行債權質權，以優先清償其債權。則其實行方法分

述如下分： 

(一)債權質權先於擔保債權清償期者：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其清償期先於其所擔保債權之清償期者，

質權人得請求債務人提存其為清償之給付物，民法第九○五條規定。是甲之借款債權之清償期先於

丙對乙之債權者，丙得請求甲提存五百萬元。 

(二)債權質權後於擔保債權清償期者：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其清償期後於其所擔保債權之清償期者，

質權人於其清償期屆滿時，得直接向債務人請求給付。如係金錢債權，僅得就自己對於出質人之債

權額為給付之請求，民法第九○六條規定。是甲之借款債權之清償期如後於丙對乙之債權者，丙得

請求甲給付五百萬元。 

 

四、甲死亡時，扣除負債，有遺產六百萬元。 

(一)若甲有妻子乙、兒子丙及女兒丁以及妻子乙所懷之胎兒，而且甲並未訂立遺囑分配遺產，若甲之妻

子乙所懷之胎兒在出生時係死胎，試問：依法應如何分配甲之遺產？ 

(二)若甲曾依公證遺囑方式表示將其全部遺產捐贈某一保護動物協會時，試問：乙、丙及丁（乙之胎兒

係死胎），就甲之遺產得主張何等內容之權利？ 

《答題重點》  

 1.胎兒之權利能力。 

 2.法定應繼分之規定。 

 3.遺贈侵害特留分之扣減權行使規定。 

《擬答》 

一、民法第七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由此可知，民

法對胎兒權利能力之範圍，係採概括原則。凡關於胎兒利益之保護，均視為既已出生，但不及義務之

負擔。所謂「以非死產者為限，視為既已出生」，有認為係指胎兒於出生前，即取得權利能力，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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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死產時，則溯及的喪失其權利能力（法定的解除條件說），有認為胎兒於出生前，並未取得權利能

力，至其完全出生（非死產時），方溯及的取得權利能力（法定停止條件說）。依前說，胎兒於出生

前，已享有權利能力，即可主張其個人利益，保護較為週到，學者通說採之。另依通說所採之法定解

除條件說，胎兒於出生前即取得權利能力，則胎兒在出生前仍主張其利益，如嗣後係死產者，其權利

能力溯及消滅。 

二、 胎兒為繼承人時，非保留其應繼分，他繼承人不得分割遺產，民法第一一六六條定有明文。是以，甲

死亡時遺有乙妻、丙子、丁女及乙妻之胎兒，故依民法第一一三八條、七條、一一四四條規定，甲之

繼承人計有乙妻、丙子、丁女及乙妻之胎兒等人，其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惟今乙妻之胎兒於出生時

係死胎，則解除條件成就，其權利能力溯及消滅。故胎兒原先繼承之應繼分應再重新分配，故由乙妻

、丙子、丁女各繼承三分之一，即各得遺產二百萬元。 

三、 又遺囑人以遺囑將其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的法律行為，為遺贈。如遺囑人為遺贈時，法律為法定繼承人

所保留的部分，稱之為「特留分」。依民法第一二二三條規定，直系血親卑親屬、配偶之特留分為其

應繼分之二分之一。如該特留分有被侵害，致應得之數不足時，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

法第一二二五條規定。 

四、 是以，甲曾依公證遺囑方式表示將其全部遺產捐贈某一保護動物協會時，顯已侵害乙、丙及丁（乙之

胎兒係死胎，故無權利能力）之特留分，即各為其應繼分之二分之一（遺產之六分之一），是乙、丙

及丁等人各可向甲之遺產得主張各一百萬元之扣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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